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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
行 政 许 可 决 定 书
京文物许可〔2017〕23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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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关于

南口和平寺水电改造及部分围墙修建
有关意见的批复

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政府《关于南口和平寺水电改造及部分围墙修建的请示》（南政文〔2017〕12号）及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我局意见如下：

一、申报图纸对文物建筑表达不准确且图幅太小、模糊不清，无法判定设计线路与文物建筑真实关系，应补充完善图纸。

二、方案无管线入户方式的具体说明和节点详图，无法判定线路施工是否对古建造成不利影响。

三、应补充本次修建的围墙与历史遗存院落边界的位置关系，以便认知本次修建围墙对全院历史格局完整性的影响。如本次修建围墙非历史原位，建议其形式应与原围墙形制可区别并且具有可逆特性。

四、水电管线自西向东穿行西侧遗迹及东院，有可能对地下遗存造成扰动，建议先由专业考古人员进行清理后，再行审慎实施。另应杜绝开挖工作对院内古树根系、石碑石刻等遗存的扰动。

五、文物建筑周边的水电管线开挖、入户，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北京市文物建筑装修暂行标准及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规进行实施。杜绝对文物建筑的破坏行为，减少不必要的扰动，确保文物建筑及用电安全。
六、请确认项目申报主体。
七、请根据上述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、完善，另行申报。

八、你镇政府对此批复如有异议，可向本机关监察部门（64001627）投诉；或者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市政府法制办或国家文物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批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文物局       

2017年5月11日       

(联系人：吕忠霖；联系电话：640502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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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昌平区文化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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